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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2年 1月自学考试中国法制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2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西周的法制指导思想是(  A  )220 
A.明德慎罚  B.德主刑辅 
C.约法省刑  D.轻罪重刑 
2.西周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是(  A  )234 
A.一夫一妻多妾制  B.一妻多夫制 
C.一夫多妻制  D.一夫多妾制 
3.商王朝刑罚残酷，其中，将犯人剁成肉酱的刑罚被称为(  B  )116 
A.炮烙之刑  B.醢刑 
C.脯刑  D.剖心 
4.春秋后期，反对郑国公布成文法的代表人物是(  B  )346 
A.子产  B.叔向 
C.孔子  D.赵鞅 
5.在中国历史上，“改法为律”的是(  D  )353 
A.汉武帝  B.秦始皇 
C.韩非子  D.商鞅 
6.在以下选项中，属于秦朝法制指导思想的是(  A  )457 
A.事皆决于法  B.天罚、神判 
C.以儒为主，礼法并用  D.约法省刑 
7.我国现存最早的案例汇编是(  B  )8164 
A.《封诊式》  B.《疑狱集》 
C.《折狱龟鉴》  D.《棠阴比事》 
8.秦律中的髡刑和耐刑属于(  A  )465 
A.耻辱刑  B.身份刑 
C.死刑  D.肉刑 
9.“春秋决狱”原则确立于( B  )574 
A.秦朝  B.汉朝 
C.三国两晋  D.南北朝 
10.在汉代，废除肉刑的是( B  )586 
A.高祖  B.文帝 
C.武帝  D.宣帝 
1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确立了允许以官职或爵位抵罪的法律制度，该制度称为( A  )6116 
A.官当  B.八议 
C.赎刑  D.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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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官吏管理制度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较突出的特色在于设立了(  D  )6122 
A.察举制  B.辟举制 
C.科举制  D.九品中正制 
13.法律明文规定实行法官回避制度的王朝是( B  )7156 
A.隋朝  B.唐朝 
C.宋朝  D.明朝 
14.唐律中有关惩处官吏职务犯罪的篇目是(  B  )7151 
A.《名例律》  B.《职制律》 
C.《杂律》  D.《擅兴律》 
15.中国古代第一部刻版印行的法典是(  B  )8168 
A.《唐律疏议》  B.《宋刑统》 
C.《大明律》  D.《唐六典》 
16.南宋中后期立法活动的新特点之一是出现了(  A  )8170 
A.条法事类  B.编例 
C.编敕  D.刑统 
17.在中国古代的法典中，最早按“六部”体例制定的法典是(  C  )9193 
A.《至元新格》  B.《大元通制》 
C.《元典章》  D.《至正条格》 
18.元朝主持宗教事务的机构是宣政院。该机构的长官是(  C  )9198 
A.皇帝  B.王公贵族 
C.帝师  D.宰相 
19.明朝以惩治官吏和豪强犯罪为主要内容的特别法是(  D  )10206 
A.《大明律》  B.《大明令》 
C.《问刑条例》  D.《大诰》 
20.明朝将各种类型的赋役并为统一的货币税，这种赋税制度称为(  A  )10220 
A.一条鞭法  B.人头税 
C.田税  D.工商税 
21.清朝负责受理少数民族地区上诉案件的机构是(  D  )11246 
A.宗人府  B.内务府慎刑司 
C.大理院  D.理藩院理刑司 
22.中国古代最后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典是(  A  )11232 
A.《大清律例》  B.《大清律集解》 
C.《刑部现行则例》  D.《大清律集解附例》 
23.太平天国晚期的纲领性文件是(  A  )12254 
A.《资政新篇》  B.《天朝田亩制度》 
C.《十款天条》  D.《太平条规》 
24.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典是(  D  )13276 
A.《大清律例》  B.《大清现行刑律》 
C.《暂行新刑律》  D.《大清新刑律》 
25.在清末的“礼法之争”中，下列主张不 ． 属于“法理派”观点的是( A  )13279 

A.应保留“干名犯义”条款  B.“无夫奸”不为罪 
C.“子孙违反敕令”不为罪  D.“存留养亲”不应编入刑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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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  A  )14294 
A.责任内阁制  B.总统制 
C.君主制  D.君主立宪制 
27.南京国民政府使用时间最长的根本法是(  D  )16329 
A.《中华民国宪法》  B.《中华民国约法》 
C.《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D.《训政时期约法》 
28.中国近代的领事裁判权制度废除于( D  )16346 
A.清末  B.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C.北洋政府时期  D.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29.马锡五审判方式创建于(  B  )17383 
A.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B.抗日战争时期 
C.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D.新中国 
30.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创立的新刑种是(  A  )17369 
A.管制  B.拘役 
C.死刑  D.徒刑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据文献记载，夏朝的罪名有(  ABCE  )113 
A.昏  B.墨 
C.不孝  D.疑众 
E.贼 
32.秦代的劳役刑有(  ABCDE  )465 
A.城旦舂  B.司寇 
C.候  D.隶臣隶妾 
E.鬼薪白粲 
33.立法受到唐律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 ABD  )7142 
A.朝鲜  B.越南 
C.大食  D.日本 
E.印度 
34.宋朝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下设(  BDE  )8178 
A.登闻鼓院  B.台院 
C.理检院  D.殿院 
E.察院 
35.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特别法包括(  ABCDE  )16337 
A.《公司法》  B.《票据法》 
C.《海商法》  D.《保险法》 
E.《破产法》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9分) 
36.重罪十条 6115 
答：《北齐律》在总结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将严重危害封建政权以及封建纲常礼教的十 

种犯罪，称为“重罪十条” 。据《隋书·刑法志》记载，这十种犯罪行为是： “一日反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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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逆，三日叛，四日降，五日恶逆，六日不道，七日不敬，八日不孝，九日不义，十曰内 

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对于这十种犯罪要严厉制裁，即便属享有“八议” 

特权的人犯这十种犯罪，也不能够减免处罚。 
37.《九章律》578 
答：《九章律》是在《法经》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的基础上，参照秦律，增加 

户律（主要规定户籍、赋税等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等事）、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 

牧驿传等事）三章，合为九章，构成汉律的核心内容，是汉朝最重要的一部法典。 
38.平政院 15318 
答：平政院为北洋政府时期设置的从事行政审判和行政监察的机关，1914午起设置，为中国 

历史上首次设置的具有行政审判职能的机构。平政院设院长和评事，均由大总统任命。平政 

院下设三个庭，地方不设分支机构。平政院不纯粹是一个司法机关，除行政诉讼之外，还承 

担着行政监察的职能。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 分) 
39.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司法机关的主要变化。6123 
答：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司法机关的设置基本沿袭东汉，以“廷尉”为中央最高审判机 

关。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中央审判机关的名称在不同政权曾有不同的名称。最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北齐，将中央 

最高审判机关改称为“大理寺” ，并扩大机构编制。这一名称被隋唐继承，隋唐的中央最高 

审判机关均称为“大理寺” 。 

其二，曹魏魏明帝时，曾在最高审判机关“廷尉”之下设立“律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教授 

法律知识，增长司法官的专业素质与办案水平，培养司法人才，成为我国最早设置的专门从 

事法律教育的机构。 
40.简述清朝有关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立法。11234 
答：为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并兼颐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清朝统治者非 

常重视以法律手段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并制定一 

系列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法规，实行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管辖。 

这些法规主要有：在蒙古地区，清朝制定《蒙古律例》，作为适用于蒙古族聚居地区的 

法律；为加强对青海地区民族事务的管理，清朝制定《禁约青海十二事》，后又于雍正十二 

年(1734)颁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又称《番律》或《番例》；在新疆地区，制定《钦定回 

疆则例》，又称《回例》；在西藏地区，清朝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钦定西藏章程》29 
条，又称《西藏通制》，其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国家主权，规定中央政府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西藏政务，但中央政府驻藏大臣拥有最终裁决权。这是清朝中 

央政府颁布的关于西藏的基本法。此外，嘉靖二十年(1815)完成《理藩院则例》的编纂，嘉 

靖二十二年颁行。这部法规是在乾隆朝《蒙古律例》基础上编纂而成，吸收《钦定西藏章程》 

内容，增加了有关蒙古地区条款，共 713 条。之后又经过几次增修。《理藩院则例》的编纂 

是集清朝少数民族立法之大成，体系最为庞大、条款最多、适用范围最广泛，成为我国古代 

民族立法的代表性法律。 
41.简述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调解制度的原则。17381 
答： 人民调解工作在推行过程中由于经验的不足， 曾出现过一些问题， 如强制调解， 坚持 “调 

解为主，审判为辅”等，后经过不断摸索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下三大原则：调解不是诉讼 

的必经程序；调解必须自愿，不能强迫；调解不能不讲原则，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政策和 

民间善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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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42.试述西周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227 
答：一、矜老恤幼原则。西周时期对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爱护与照顾，是贯彻“明德 

慎罚”思想的体现。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性本来就不大，实行矜老恤幼原 

则，既可以彰显统治者的仁德，又不会对社会造成实质性的危害，这是这一制度在西周及其 

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能够被采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原则。西周时已对犯罪主观状态的故意与过失有所区分， 

对惯犯与偶犯的不同危害性有所认识，对故意犯罪和惯犯从严惩处，对过失犯罪及偶犯从轻 

处罚。定罪量刑时注意区分故意、过失、惯犯与偶犯，是刑罚适用原则的重大发展。 

三、罪疑从轻、众疑从赦原则。在行刑时，有可轻可重的余地时，应从轻；在遇到赦免的机 

会时，应从重罪之上进行赦免，体现疑罪从轻原则；并要求对疑案，应征求大众的意见，当 

大家都认为案件仍有可疑情形时，应赦免其罪，体现众疑从赦原则。这种罪疑从轻、众疑从 

赦的做法，同样是“德”的思想在司法中的反映，是“明德慎罚”的直接体现。 

四、世轻世重原则。西周统治者认为应根据不网社会状况采取不同治理方法，对新征服的国 

家，应用轻典去治理，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对社会较稳定的国家，就应以常刑对待；对 

待社会动荡的乱国，要运用重典去达到社会的治理。这种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区别对待的做 

法，体现出周统治者刑事政策灵活，反映了统治手段的成熟。这种思想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所 

继承。 
43.试述《大清新刑律》的主要内容。13276 
答：《大清新刑律》分为总则、分则两编，共53章411条，另附“暂行 

章程”5条。与《大清律例》相比，新刑律从内容到形式均有较大突 

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改变了旧律体制，抛弃了“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删除了与刑律无关的条文，采用近 

代西方专门刑法典体例，取消附例，改为“总则”和“分则”两编。总则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如未遂、累犯、共犯、自首、缓刑、恩赦、时效等，分则为具体的罪智，如关于帝室之罪、 

内乱罪、国交罪、外患罪、渎职罪，妨害公务罪等36种大的罪名，有的其中又分若干具体小 

罪名。 
2．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取消流刑、遣刑，将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类。主刑由重到轻分 

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五种；从刑分为褫夺公权与没收财产两种。在死 

刑中废除了斩刑，一律改为绞刑，并将在闹市执行改在监狱内执行。 
3．减少死刑条款，减轻刑罚。原《大清律例》中涉及死刑的条款有四百多条，《大清新刑律》 

保留了40条，对数罪并发的量刑，实行限制加重主义，注意对罪犯实行感化教育，使其改过 

自新。为此，采用了“缓刑”与“假释”制度，对刑事责任规定了追诉和执行的时效，过了 

规定期限，可免予追诉或处罚。 
4．采用了近代西方的刑法原则，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删除了比附制度，规定“法律无正条 

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 ；强调刑罚不溯及既往，废除了“八议”及“减” 、 “请” 、 “官 

当”制度，取消了“十恶” ；采用了许多近代法律术语，如缓刑、假释、正当防卫、紧急避 

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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